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 

為遵循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市場紀律原則，信用合作社應於網站設置「資

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專區」，揭露下列資訊： 

一、資本管理 

(一)資本適足率。（附表一） 

(二)資本結構。（附表二） 

二、信用風險： 

(一)信用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三） 

(二)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附表四） 

三、作業風險： 

(一)作業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五） 

(二)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附表六） 

四、市場風險： 

(一)市場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七） 

(二)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附表八） 

五、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附表九) 

六、流動性風險 

(一)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十） 

(二)流動性風險暴險。（附表十一）



 

【表一】 

資 本 適 足 率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月 31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5,244,243 5,007,974 

第二類資本  1,059,998 1,045,967 

(A) 自有資本合計數  6,304,241 6,053,941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44,958,256 42,350,061 

作業風險 1,396,313 1,249,963 

市場風險 388 525 

(B)風險性資產總額 46,354,957 43,600,549 

資本適足率(%)=(A)/(B) 13.60% 13.89% 



 

【表二】 

資 本 結 構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月 31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1,185,410 1,183,378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除外) 
101,782 101,644 

    法定盈餘公積 3,116,613 2,996,939 

    特別盈餘公積 415,694 365,694 

    累積盈餘 424,744 360,319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

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

益除外) 

0  0  

    減：商譽 0  0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一類資本(A) 5,244,243 5,007,974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重估增值 0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

之 45% 
364,674 391,959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695,324 654,008 

    減：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二類資本(B) 1,059,998 1,045,967 

自有資本合計 = (A)＋(B) 6,304,241 6,053,941 



 

【表三】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3年度 

揭   露  項  目 內              容 

1.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

標、政策與流程 

1. 本社信用風險策略係在符合及遵循內外部相關法令與規範，建

立並運用符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有效信用風險管理機制，以

辨識、衡量、監督與控制各項信用風險。 

2. 本社信用風險流程為遵循各業務規範，落實事前審查及貸後管

理覆審與考核機制，有效量化信用風險。 

2.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

構 

1. 理事會為本社信用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擔負本社信用風

險之最終責任。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

各有關部室主管組成，負責監控風險管理之相關事項。 

2. 設置「授信審議委員會」負責授信案件之審議，並依據各級人

員授信權責審核授信案件。 

3.稽核室以獨立超然之精神執行稽核業務，對各項業務不定期辦

理查核，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供風險管理單位及各業務管理單

位作為執行風險控管之參考。 

3.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

統之範圍與特點 

每季將風險管理資訊定期報告理事會，以作為其決策之參考。 

4.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

減之政策，以及監控規

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

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

程 

1. 本社對授信及投資業務遵循主管機關相關限額規定辦理。 

2. 辦理授信業務均依據往來客戶之信用狀況，徵提適當之擔保

品，以抵減風險，並透過覆審機制執行風險抵減之監控作業。 



 

【表四】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13年 12月 31 日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暴 險 類 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4,704,953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30,701,495 6,140,299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3,852,743 3,852,743 

零售債權 21,250,028 19,113,759 

住宅用不動產 29,469,865 13,261.496 

權益證券投資 548,196 1,625,088 

其他資產 1,034,050 964,871 

合計 91,561,330 44,958,256 

註 1：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額。 

註 2：加權風險性資產額為風險抵減後暴險額乘上風險權數。 



 

 

【表五】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3年度 

揭  露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

流程 

1. 對已辨識之各項作業風險，評估其發生頻率及嚴重性，採取風

險迴避、移轉或沖抵、降低、承擔等各項適當對策，維護作業

安全，以減少作業風險損失。 

2. 流程包括辨識、衡量、監控與報告，透過管理機制，辨識業務

特性、人員、系統及內、外部環境因素，就原因、結果發生頻

率及影響程序進行衡量，定期監控管理。 

2.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

架構 

1.理事會為本社作業風險之最高決策單位，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

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各有關部室主管組成，並參與各項業

務管理作業規章之訂定，導入作業風險管理機制。 

2.稽核室將各項業務之作業風險列入查核範圍，要求各單位應依                                                                                                                         

   規定辦理業務。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1. 每季將風險管理資訊定期報告理事會，以作為其決策之參考。 

2. 定期將遵守法令自評結果、防範犯罪環境評估報告、稽核與自

行查核情形向理監事會報告。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

流程 

1. 訂定各項作業規定落實於日常營運管理，建立損失事件通報機

制，及輔以各單位之自行查核與稽核室查核工作，以防範、降

低作業風險。 

2. 作業風險抵減政策採以保險、委外移轉或沖抵損失。 



 

【表六】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營 業 毛 利 應 計 提 資 本 

111年度 858,736  

112年度 940,383 

113年度 993,511 

合  計 2,792,630 111,705 

註：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為填具年度中為正值之年營業毛利平均值×12％。 

 

【表七】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3年度 

揭  露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

流程 

遵循法令規定訂定投資辦法，定期評估各投資項目，以有效控管

各項市場風險。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

架構 

理事會為市場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風險管理委員會並遵循

市場風險管理相關規定，進行日常作業之即時管理，對各種限額

積極監控，定期就市場風險管理事項執行之監控情形報告理事會。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1. 分析市場風險部位，隨時注意金融商品之整體及個別交易過

程，如部位變動、損益變動、交易模式、交易標的等是否符合

規定，且均在額度及授權範圍內進行。 

2. 平時對市場風險部位、風險水準、盈虧狀況、限額使用情形及

有關市場風險管理規定之遵循情形注意監控。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

流程 

定期評估整體避險與被避險部位及損益是否在可承受之範圍及目

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適時調整，並報告理事會。 



 

【表八】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風     險    別 應 計 提 資 本 

利率風險   0 

權益證券風險 0 

外匯風險 31 

合計 31 

 

 

 

 

 

 

 

 

 

 

【表九】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簿別(依交易類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 

證劵化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  行  簿 0 0 0 

交  易  簿 0 0 0 

合      計 0 0 0 

 



 

【表十】 

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3年度 

項    目 內     容 

1.流動性風險管理策略與

流程 

1.依「金融機構流動性查核要點」、「信用合作社流動性風險

管理自律規範」、訂定本社「風險管理政策」，「偵測經營重

大風險作業要點」透過每日監控各項流動性指標，維持全

社適當的流動性，確保有足夠的資金支應負債到期及資產

增加之需求，以控制流動性風險。 

2.本社流動性風險管理流程包括風險辨識、評估、衡量、監

控及報告，各單位於辦理各項業務時，應辨識存在於業務

活動或金融商品中既有之流動性風險。 

2.流動性風險管理組織與

架構 

組織與架構 

1.理事會為本社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對流動性風險管

理政策應至少每年檢視一次。 

2.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本社風險管理之規劃及政策執行之督

導事項並定期向理事會報告風險管理資訊。 

3.企劃室為風險控管單位負責規劃與執行風險管理控管機

制。 

4.會計室負責製作相關報表陳報理事主席、總經理。 

5.稽核室以超然獨立之精神對流動性風險管理業務辦理查

核，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作為執行流動性風險控管之參考。 

3.流動性風險報告與衡量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1.為管理流動性風險，本社依「偵測經營重大風險作業要點」

建立各項流動性風險指標限額之管理機制，定期監控包含

存放比、存款流失率、流動準備比率、期距缺口占資產比

率等限額指標。會計室每月編製流動性管理報表，藉以檢

視全社各項流動性風險指標是否均符合規定，並將現金流

量缺口或比率控制在可容忍的風險限額內。 

2.當流動性風險預警指標達到警示值時，由風險管理委員會

召集會議，總經理主持，各業務管理單位提出報告及改善

措施，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單位列席，依會議核定後之因應

措施執行，以彌平資金缺口。 

4.流動性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

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為因應發生存款異常提領或其他流動性嚴重不足等經營危

機，本社已訂定「經營危機應變措施」以彌平資金缺口，降

低流動性風險，以維持本社正常營運。 



 

【表十一】 

流動性風險暴險 

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合  計 

距  到  期  日  剩  餘  期  間  金  額 

1至 30天 31天至 90天 91天至 180天 181天至 1年 超過 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91,745,991  6,295,875  9,335,887  9,579,108  21,147,944  45,387,177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100,909,335  8,053,156  11,383,333  15,383,772  31,693,374  34,395,700  

期距缺口 -9,163,344  -1,757,281  -2,047,446  -5,804,664  -10,545,430  10,991,477  

  

 

                   


